
105 學年學生議會預算審核與審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 105年 11月 14日 18點 30分 

地點：學生議會辦公室(學生活動中心 C114) 

主席：林穎璨 

紀錄：林穎璨 

 

應到人數：14 實到人數：6 請假人數：5 缺席人數：3 

列席人數：4 

 

出席人員:林穎璨、謝介碩、王奕雁、周松彥、第五祖恂、朱展宏 

請假人員:吳奕凱(授權王奕雁)、王乃葵(授權第五祖恂)、黎承諭(授權謝介碩)、

徐婕(授權朱展宏)、林玳岑(授權周松彥) 

缺席人員:許亞庭、陳資婷、李恆愛 

列席人員:卿潁芝、吳書凡、張亦廷、黃冠章 

 

議程：行政中心決算、學生議會剩餘決算，行政中心、學生議會下學期預算審查 

 

主席：時間 18點 43分，會議開始  

 

一、審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議會剩餘決算 

 

照案通過 

 

二、審查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議會預算 

 

第二款第七科第一目 

王奕雁提議謝介碩附議，人數由 60人修改為新任議員 60人、現任議員

24人、工作人員 6人共 90人 

贊成 10票 反對 0票 通過 

 

第二款第七科第一目 

王奕雁提議謝介碩附議，單價由 100元修改為 120元 

贊成 7票 反對 1票 通過 

  



三、審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行政中心決算 

 

暑期預算 

第四款第一科第十一目 

場佈費 超支，僅支付 400+260=660元 

 

105-1預算 

第二款第一科第一目 

長尾夾迴紋針項目 無收據不予核銷 

第二款第一科第二目 

業務用品 總額計算錯誤，由 157元修正為 224元 

第四款第一科 

格外品新食代 講師住宿費 因預算無此項目不予核銷 

第四款第一科 

格外品新食代 器材運費行李寄存等 因預算無此項目，故改支業務用品預算，

金額 605元 

第四款第二科第七目 

餐費 超支，永和豆漿單據僅支付 100元 

第五款第二科第四目 

講師住宿費 超支，僅支付 1320元 

 

105-1追加預算 

第一款第二科第一目 

活動部長通訊費 僅支付超額部分，總計 1996元 

第一款第五科第二目 

幹部訓練餐費 超支，僅支付 704元 

第四款第一科第一目 

火車交通費 計算錯誤，由 3864元更正為 3898元 

第四款第一科第一目 

火車交通費 超支，僅支付 2904元 

第四款第一科第一目 

計程車交通費 超支，僅支付 770元 

第四款第一科第一目 

主持人租車費 因交通費已超出預算，不予核銷 

該張核銷單總金額修改後為 53714元 

  



四、審查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行政中心預算 

 

第三款第一科第一目 

海報設計費修正為單價 2000元，數量 1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予以修正 

第五款第一科第三目 

海報價格及數量誤植，修正為單價 170元，數量 10 

 

五、臨時動議 無 

 

六、散會 

 

以下空白 


